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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社会资本的培育和发展是社区建设的重要内涵和题中应有之义。重构国家与社会
的关系，培育公民社会以及重构社区治理结构是构建城市社区社会资本所需要的重要的制
度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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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社会资本理论已成为我国社区研究的一种重要的理论范式。基于我国城市社区社会资
本不断衰落和下降的事实，如何构建城市社区社会资本已成为理论界探讨的一个热点问
题。本文拟分析我国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缺失的现状，并着重从宏观制度层面探讨构建城市
社区社会资本所需要的制度供给。 
一、城市社区社会资本构建和培育的重要性 
社区社会资本是一种集体视角的社会资本，关注社会资本对集体的重要影响，进而会在整
体上推动群体的存续和发展，其主要体现为和谐的关系网络，有效的制度规范，群体间的
信任、凝聚力，互惠互助、共享合作的价值观和合作性的社会组织等，这种以社区参与为
基础的社会资本属于居民共同体。社会资本的创造和培育对于社区内部人际关系整合、社
区发育以及社区治理绩效的提高具有积极的作用。 
目前我国社区建设的任务所需的社会动员力量与社区建设所能实现的社会动员力量存在着
强烈反差，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社区发展的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社区社会性的培
育，而这正是社区社会资本的核心内容。社会资本的创造和培育能够改变社区关系的原子
化状态，培养居民的社区认同和归属感，能够使社区成为培育基本的社会信任甚至是培养
公民精神的重要场所。 
社区社会资本的积累对于社区集体行动的达成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从而提高社区治理的绩
效。社区建设需要社区成员通过集体行动以实现对社区公共事务的有效管理，达到公共利
益的实现，但集体行动的逻辑却很难避免集体行动的困境。解决这种困境的关键在于促成
社区内部各利益相关体之间的合作，使个体的利益和集体的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若社区
内能够创造丰富的社会资本，就可以促进合作的达成，从而有效地解决个人利益与社区整
体利益的矛盾。 
二、我国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缺失 
由于社会转型和结构变迁所引发的各种问题已经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发展，我国的社
会资本正处于衰落和下降的时期。具体到社区层面，社区社会资本同样也呈现出脆弱、缺
失的特点，这主要表现为： 
第一，社区关系网络的缺失。城市社区邻里关系的淡薄和缺乏已成为城市社区关系网络缺
失的重要表现。已有的实证研究一致指出：邻里互动日益减少，城市社区邻里关系呈现出
日渐冷漠的趋势；邻里关系也不再是城市居民的社会交往网与社会支持网的重要组成部
分。社区自组织的缺乏和发育不良也是社区关系网络缺失的另一个重要表现，社区自组织
不仅数量较少，而且自治功能也较弱。 
第二，社区规范的缺失。现代社区变迁的一个重要后果是社会控制功能的弱化，尤其是非



正式规范的缺失，导致社区行为缺乏评价监督体系，难以对社区成员形成有效的规范。这
主要表现为：社区服务、社区管理等促进社区发展方面的立法较为薄弱；缺乏社区发展所
需要的各种民主管理、监督和决策制度；社区非正式制度缺乏，规范多元化，缺乏协调性
的共识规范。 
第三，社区信任的匮乏。社区信任的匮乏与我国当前的社会信任危机密切相连，信任危机
的存在导致了社区信任的缺失：对商业信用的不信任；对组织和政府的不信任；对科学和
技术的不信任；普通人际交往中存在的人际关系的冷漠、猜疑和某种程度的对立。 
三、构建我国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制度供给的建议 
从微观的自下而上的角度看，居民的社区参与可以促进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和构建，但是
从宏观的制度和社会结构方面看，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还需要一定的制度空间和制度供
给。当前我国社会自主空间的弱化和社区治理结构的行政化已经抑制了社区社会资本的构
建，这就需要我们从改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扩大社会自主空间，实现社区治理结构的改
革入手构建我国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制度供给。 
（一）发展公民社会，重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在我国，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是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如果说社区建设是培育社区社会
资本的具体路径和有效工作手段，那么公民社会就是培育社会资本的土壤和基石，即社区
建设必须在公民社会的场域中才能真正实现社会资本的培育和构建。因为自由结社是社会
资本和有效率的民主制度的基础，而公民社会是现代社会的典型形态，它以私人领域、志
愿性民间组织、公共领域、社会运动以及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和宽容精神而展现着现代社
会生活，能够为个体的自由、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创造条件，它在平衡国家权力的同时，同
时保护个体免受国家权力的侵扰。在公民社会中，公民通过参与各种志愿性社团所形成的
互惠、信任、合作等规范，正是维系民主和促进发展都不可或缺的社会资本。普特南曾详
尽论述社会资本与公民资格的关联，认为公民品德与制度绩效具有决定性的正相关性，他
甚至把公民资格涉及的公民品质都视为社会资本。所以提升公民资格是形成社会资本的必
由之路。而在现代国家和公民社会两个基本场域中来提升公民资格的途径主要有增进权利
义务、增强公共精神、提高公民意识、培植公民德性等。 
改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为公民社会的发育创造良好的空间，需要重新界定政府的权利义
务边界。政府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宏观的制度制定和政策调控，其政策框架应包括对社区及
政府自身职能及权力的界定，对地区发展的政策规划以及规范社会组织的法律法规，但不
应具体到对社区管理的规定，政策的弹性应该在帮助社区发展和自治目标实现、协调公民
社会和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的范围内。 
（二）以善治为目标，重构社区治理制度。 
善治和社会资本有着密切的关联。善治的实现，意味着政府与市民建立了和谐、稳定的互
动关系，它实现的是社会生活的稳定；而社会资本的重建成功，意味着市民能够协调有效
地实现各自行动目标，意味着社会效率和社会活力同现城市社会。显然，没有善治这一平
台，社会资本重建不可能实现，因为信任、规范和网络的建立需要善治提供沟通场域。善
治的实现可以确保社区居民与其他社区主体的权利，有利于建构平等参与和沟通互动的场
域，有利于社区信任、合作和共识的普遍建立，从而促进社区社会资本的发展。 
重构社区治理制度要求社区治理主体由单一化转变为多元化，由政府与公民社会、私营部
门等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社区公共事务，这可以避免政府失效所带来的诸多问题，改变“单
位制”下社区公共权力的“官本位”运行格局，有利于调动社区各方面的力量参与社区建
设。居民对社区治理过程的参与，能够推动更高水平的信任和共识的建立，有助于更高层
次社会资本的形成。在善治的理念下进行社区治理结构的改革，就是要在政府发挥主导作
用的前提下，积极培育社区组织及其他非营利组织，促进多元主体的合作治理网络的建
立，提高社区自组织的自治空间和自治能力。只有邻里网络等社区自组织和居委会等社区
组织、政府、社区单位之间建立起平等的主体关系，才能促进平等的、横向的居民参与网
络的建立。普特南认为，信任最容易产生于水平联结及自愿形成的组织中，因为水平的组
织形式提供了一个人们可以相互讨论问题的基础，并且在自愿性组织中很容易形成“信任
循环”，而组织结构的平等化和自愿组织的充分发展则正是善治目标的重要内容。只有横
向的公民参与网络才能成为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才能有助于解决参与者集体行动的
困境，组织构建越具有横向性，它就越能够在更广泛的共同体内促进制度的成功。 
(作者单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学院)        
责任编辑  宁  静                       

 
 

 打印本页 |  关闭窗口

联系邮箱：wil.liam@sina.com © 2004 电话：62805370



Copyright © 2004 10.1.10.65. All rights reserved. Design by owen


